實施國際著作權條約的規定
（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５日國務院令第１０５號發佈）
　第一條　為實施國際著作條約，保護外國作品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　對外國作品的保護，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稱著作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電腦軟體保護條例》和本規定。
　第三條　本規定所稱國際著作權條約，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稱中國）參加的《伯爾尼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公約》（以下稱伯爾尼公約）和與外國簽訂的有關著作權的雙邊協定。
　第四條　本規定所稱外國作品，包括：
　　（一）作者或者作者之一，其他著作權人或者著作權人之一是國際著作權條約成員國的國民或者在該條約的成員國有經常居所的居民的作品；
　　（二）作者不是國際著作權條約成員國的國民或者在該條約的成員國有經常居所的居民，但是在該條約的成員國首次或者同時發表的作品；
　　（三）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按照合同約定是著作權人或者著作權人之一的，其委託他人創作的作品。
　第五條　對未發表的外國作品的保護期，適用著作權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的規定。
　第六條　對外國實用藝術作品的保護期，為自該作品完成起二十五年。
　　美術作品（包括動畫形象設計）用於工業製品的，不適用前款規定。
　第七條　外國電腦程式作為文學作品保護，可以不履行登記手續，保護期為自該程式首次發表之年年底起五十年。
　第八條　外國作品是由不受保護的材料編輯而成，但是在材料的選取或者編排上有獨創性的，依照著作權法第十四條的規定予以保護。此種保護不排斥他人利用同樣的材料進行編輯。
　第九條　外國錄影製品根據國際著作權條約構成電影作品的，作為電影作品保護。
　第十條　將外國人已經發表的以漢族文字創作的作品，翻譯成少數民族文字出版發行的，應當事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
　第十一條　外國作品著作權人，可以授權他人以任何方式、手段公開表演其作品或者公開傳播對其作品的表演。
　第十二條　外國電影、電視和錄影作品的著作權人可以授權他人公開表演其作品。
　第十三條　報刊轉載外國作品，應當事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但是，轉載有關政治、經濟等社會問題的時事文章除外。
　第十四條　外國作品的著作權人在授權他人發行其作品的複製品後，可以授權或者禁止出租其作品的複製品。
　第十五條　外國作品的著作權人有權禁止進口其作品的下列複製品：
　　（一）侵權複製品；
　　（二）來自對其作品不予保護的國家的複製品。
　第十六條　表演、錄音或者廣播外國作品，適用伯爾尼公約的規定；有集體管理組織的，應當事先取得該組織的授權。
　第十七條　國際著作權條約在中國生效之日尚未在起源國進入公有領域的外國作品，按照著作權法和本規定規定的保護期受保護，到期滿為止。
　　前款規定不適用於國際著作權條約在中國生效之日前發生的對外國作品的使用。
　　中國公民或者法人在國際著作權條約在中國生效之日前為特定目的而擁有和使用外國作品的特定複製本的，可以繼續使用該作品的複製本而不承擔責任；但是，該複製本不得以任何不合理地損害該作品著作權人合法權益的方式複製和使用。
　　前三款規定依照中國同有關國家簽訂的有關著作權的雙邊協定的規定實施。
　第十八條　本規定第五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適用於錄音製品。
　第十九條　本規定施行前，有關著作權的行政法規與本規定有不同規定的，適用本規定。本規定與國際著作權條約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著作權條約。
　第二十條　國家版權局負責國際著作權條約在中國的實施。
　第二十一條　本規定由國家版權局負責解釋。
　第二十二條　本規定自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起施行。
